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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县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考核奖励办法

为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引导金融

“回归本源”，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进一步推进“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金融活

力，提升金融创新动力，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扩大信贷

投放，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各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

信贷政策，信贷投放须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要求；遵循金

融运行规律，有效防范风险，并严格按照金融法规进行运作，

防止发生信贷违法案件和违规违纪行为。

第二条 考核对象：农业发展银行玉山县支行，各国有

商业银行玉山县支行，其他银行业驻玉金融机构，玉山农商

银行，玉山三清山村镇银行。

第三条 金融机构考核指标及分值：

1.全年贷款增量（基本分 10分）

考核各金融机构投于当地的全年信贷增加额。贷款增量

达到年初县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得 10 分，每高于或低于 2

千万元加或减 1分，加减最高幅度为 5分。

2.贷款增速（基本分 10分）

（1）贷款增速达到全县贷款平均增速得 10分，每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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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于 1个百分点加或减 1分，加减最高幅度为 5分。

（2）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的得 3分，有贷款余额的户数高于年初户数的得 2分。

3.小微企业贷款（10分）

考核金融机构当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量。达到上一年的，

得 2分；每高（低）于 0.05亿元加（减）0.5分，最多加（减）

3分。当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达到本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

得 2 分；每高（低）于 1 个百分点加（减）0.5 分，最多加

（减）3分。当年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达到上一年的，得 2分；

每增长（降低）1%加（减）0.5分，最多加（减）2分。

4.工业类贷款（10分）

考核各金融机构投放工业类企业信贷增加额。按全县各

金融机构考核年度工业类企业贷款平均增加额为基数，增量

达到平均水平的得基本分 10 分，增量每多增加 1 个百分点

加 1分，最高加 5分；工业类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净下降的

不得分；增量达不到考核年度平均水平，每减少 1个百分点

减 1分，减完为止（县农发行得全县金融机构的平均分）。

5.“三农”类贷款（含各类扶贫贷款）（10分）

考核各金融机构投放“三农”类信贷增加额。按全县各

金融机构考核年度“三农”类企业贷款平均增加额为基数，

增量达到平均水平的得基本分 10 分，增量每多增加 1 个百

分点加 1分，最高加 5分；“三农”类贷款余额比年初净下

降的不得分；增量达不到考核年度平均水平，每减少 1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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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减 1分，减完为止。

6.“三产”类贷款（10分）

考核各金融机构投放“三产”类信贷增加额。按全县各

金融机构考核年度“三产”类贷款平均增加额为基数，增量

达到平均水平的得基本分 10 分，增量每多增加 1 个百分点

加 1分，最高加 5分；“三产”类贷款余额比年初净下降的

不得分；增量达不到考核年度平均水平，每减少 1个百分点

减 1分，减完为止。

7.新开户贷款（基本分 10分）

考核金融机构对过去未在县内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获得

信贷资金的企业贷款情况，向该企业投入新增贷款，每增一

户得 5分，最高分为 10分。

8.绿色信贷(基本分 10分)

考核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高于上一

年的,得 5分;每提高 1个百分点加 1分,最多加 5分。当年绿

色信贷增速高于所有贷款增速的,得 5 分;每提高 1 个百分点

加 0.5分,最多加 5分。未达到上年比重的得 0分。

9.不良贷款“双降”（基本分 1 0分）

考核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得 5

分，每低于或高于 1千万元加或减 1分，加减最高幅度为 5

分。不良贷款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得5分，每低于或高于0.1%

加减 1分，加减最高幅度为 5分。

10.利率水平（基本分 1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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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银行业机构各类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于上年水平

得 10 分，每低于或高于 0.1%加减 1 分，加减最高幅度为 5

分。

11.加减分项

考核金融机构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度。各金融机构要完成

在信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好的做法、经验总结等信息报送

任务，报送的信息被市级采用加 1分，被省级采用加 2分，

最高加 5分。各金融机构在配合县委、县政府工作时被政府

职能部门（或相关单位）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1分，最高扣

5分。

第四条 根据考核情况，设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 名。同时，设置一等奖基础分 90 分，二等奖基础

分 80分，三等奖基础分 70分。总分排名前 6位的参与评先

机构，达到相应基础分的，评相应等次奖项，没有达到各相

应基础分的，实行空缺制。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银行机

构，县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并大力支持；对考核排名后 3位

的机构，将考核结果通报上级行。

第五条 县人民银行应在国家宏观政策和货币信贷政

策指导下，紧密联系玉山经济发展的实际，加强对金融机构

信贷工作的窗口指导，协助县金融办每年举办两次以上银企

对接会，联合县金融办每季度召开信贷投放分析会，全面推

动全县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努力维护玉山金融业持

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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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银保监组应加强对金融机构风险的监测和

防范，对于全县金融机构出现的违规违纪现象以及可能出现

的金融风险要及时处理化解，杜绝违规违法放贷现象发生，

使全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额和不良资产率双下降，在推动金

融机构合规经营的基础上，用足用活信贷资源。

第七条 县金融办应做好对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和融

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工作，每年牵头组织两次以上银企对接

会，联合县人民银行每季度召开信贷投放分析会，并会同有

关部门做好防范、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

第八条 由县政府组织县金融办、人民银行、银保监组、

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组成信贷投入考核领导小组，对各金

融机构进行考评，提出年度考核意见，提交县政府研定。

第九条 奖励资金来源及奖励办法：

1.县政府设立奖励基金，金额 100万元，用于奖励各金

融机构高管。一等奖奖励 20万元；二等奖奖励 15万元，三

等奖奖励 10 万元。县人民银行、县银保监组、县金融办在

较好履责、全县存贷比超过全市平均水平、不良贷款率较上

年下降的情况下，给予县人民银行 10 万元、县银保监组和

金融办各 5万元奖励。奖励发放形式为现金或同等价值的实

物。

2.对评为先进单位的银行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奖励年

度实际在岗人员），以奖励年度实缴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

分为标准，一等奖给予 100%奖补，二等奖给予 80%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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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给予 50%奖补。

3.每年评选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先进个人。获奖励的金融

机构先进个人名额 2个；其他未获奖机构先进个人名额为 1

个。先进个人原则上从一线信贷工作人员中产生。人民银行、

银保监各 1个。

第十条 每年初通过考核遴选提出初步奖励名单报领

导小组审定。审定通过后，由获奖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申

请报县财政局，县财政局依据本办法将奖励资金拨付到位。

其他优惠政策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再由领导小组协

调相关单位办理。

第十一条 本考核办法由县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考核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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